
申請第三類謄本-利害關係人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申請座落         市(縣)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段 

地號及        建號之謄本，確實係依內政部訂頒「核發土地登 

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」第4點第___款規定，依 

□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就共有不動產處分、變更或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

役權或典權 

□民法第 823 條第 1項 或第 824 條第 1項規定請求分割共有不動產 

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2條 □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5條 因漏水/工程損鄰等關

係申請調解 

□民法第 796 條就土地被佔用申請調解或訴訟 

□ 

如有不實致損害他人之權益時，立書人願負損害賠償及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口無

憑特立此書為據。 

      

此致 

 

          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印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